附件4：
本科生分散实习教学完成表
	姓　名
	
	学　号
	

	学  院
	
	专业、年级
	

	课程名称
	
	课程号
	

	实习地点
	
	起止日期
	

	实习考核
成绩
	
	指导教师签字
	
　　年　月　日

	实习单位
证明
（*确无依托实习单位的实习教学，可由院（系）提供证明）
	（说明实习内容、实习方式、实习表现、单位考评结果等，可后附页）


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单位公章）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

	城市间交通费、住宿费票据　　张，金额　　　元
（确无法提供票据的，请简要填写情况说明）




注：1.该表由学生填报；
2.实习单位接收证明连同实习单位考评结果，可作为实习单位证明。
